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的通知 

应急〔2019〕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消防救援总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

理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应急管理部制定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以下简称《条件》），现印发给

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宣贯工作。制定《条件》是深化消防执法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组织消防监督人员认真学

习，尽快理解、掌握《条件》的各项规定和相关要求。同时，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

电视、互联网等媒体，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广泛宣传《条件》，使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及从业人员、社会单位和公众充分知晓有关内容和管理要求。 

二、加强对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应当结合日常消防

监督检查工作，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条件和服务质量实施监督抽查，在开展火

灾事故调查时倒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责任，依法惩处不具备从业条件的机构，以及出

具虚假或失实文件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据相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协同相关部门实施

联合惩处。 

三、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落实主体责任。要组织、指导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用

全国统一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按要求录入和更新相关信息，落实主体责任，

规范从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各地在执行《条件》过程中，可结合实际制定完善消防技术服务标准，促进提升

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部。 

应急管理部 

2019年 8 月 29 日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活动，提升消防技术服务质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有关规定，制定本从业条件。 

第二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是指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社

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企业。 

消防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是指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中执业的注册消防工程师，以及

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中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

动的人员。 

第三条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企业法人资格； 

（二）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平方米； 

（三）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设备配备符合附表 1 和附

表 2 的要求； 



（四）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且企业技术负责人由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担

任； 

（五）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中级技能

等级以上的不少于 2 人； 

（六）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四条 从事消防安全评估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企业法人资格； 

（二）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平方米； 

（三）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和消防安全评估设备配备符合附表 1 和附表 3 的要

求； 

（四）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且企业技术负责人由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担

任； 

（五）健全的消防安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 

第五条 同时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企业法人资格； 

（二）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平方米； 



（三）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设备配备

符合附表 1、附表 2 和附表 3 的要求； 

（四）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且企业技术负责人由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担

任； 

（五）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中级技能

等级以上的不少于 2 人； 

（六）健全的质量管理和消防安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 

第六条 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得同时在 2 个（含本数）以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

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的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得在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兼职。 

第七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承接业务，应当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由

注册消防工程师担任。 

第八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以及消防技术服

务项目情况录入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 

 

 

 

 

 



附表 1 

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配备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配备数量 备注 

1 计算机 套 3 每套中包括光盘刻录机、移劢存储器各 1 个 

2 打印机 台 1 激光打印机 

3 传真机 台 1 适用普通纸 

4 照相机 台 3 不低于 800 万像素 

5 

录音录像

设备 

个 2 用于现场记录，记录时间不少于 10h 

6 对讲机 对 2 通话距离不小于 1000m；含防爆型一对 

7 

消防技术

服务专用

车辆 

台 2 

满足装载相关专业设备和开展消防技术服务要求，并设置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标识 

8 

个人防护

和劳劢保

护装备 

按照实际需要配备 

注：打印机、传真机等可配备同时满足相应要求的一体机。 

  

  

 

 



附表 2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设备配备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配备数

量 

备注 

1 秒表 个 3 量程不小于 15min；精度：0.1s 

2 卷尺 个 4 

量程不小于 30m；精度：1mm；2 个。量程不小于

5m；精度：1mm；2 个 

3 游标卡尺 个 3 量程不小于 150mm；精度：0.02mm 

4 钢直尺 个 3 量程不小于 50cm；精度：1mm 

5 直角尺 个 3 主要用于对消防软管卷盘的检查 

6 电子秤 个 1 量程不小于 30kg 

7 测力计 个 1 量程：50N∽500N；精度：±0.5％ 

8 强光手电 个 4 警用充电式，LED 冷光源 

9 激光测距仪 个 3 量程不小于 50m；精度：3mm 

10 数字照度计 个 3 量程不小于 2000Lx；精度：±5％ 

11 数字声级计 个 3 量程：30dB∽130dB；精度：1.5dB 

12 数字风速计 个 3 量程：0m/s∽45m/s；精度：±3% 

13 数字微压计 个 1 

量程：0Pa∽3000Pa；精度：±3%，具有清零功能，

并配有检测软管 

14 数字温湿度计 个 1 用于环境温湿度检测 

15 超声波流量计 个 1 测量管径范围：0mm∽300mm；精度：±1% 

16 数字坡度仪 个 1 量程：0°∽±90°；精度：±0.1° 



17 垂直度测定仪 个 1 量程：0mm∽500mm；精度：±0.2μm 

18 消火栓测压接头 套 3 压力表量程：0MPa∽1.6MPa；精度：1.6 级 

19 喷水末端试水接头 套 3 压力表量程：0MPa∽0.6MPa；精度：1.6 级 

20 接地电阻测量仪 个 2 量程：0Ω∽1000Ω；精度：±2% 

21 绝缘电阻测量仪 个 2 量程：1MΩ∽2000MΩ；精度：±2% 

22 数字万用表 个 3 可测量交直流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等 

23 

感烟探测器功能试验

器 

个 3 

检测杆高度不小于 2.5m，加配聚烟罩，内置电源线，

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2h 

24 

感温探测器功能试验

器 

个 3 

检测杆高度不小于 2.5m，内置电源线；连续工作时

间不低于 2h 

25 

线型光束感烟探测器

滤光片 

套 1 

减光值分别为 0.4dB 和 10.0dB 各一片：具备手持功

能 

26 

火焰探测器功能试验

器 

套 1 

红外线波长大于或等于 850nm，紫外线波长小于或

等于 280nm。检测杆高度不小于 2.5m 

27 漏电电流检测仪 个 1 量程：0A∽2A；精度：0.1mA 

28 

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

仪 

个 1 

可检测一氧化碳、氢气、氨气、液化石油气、甲烷

等可燃气体浓度 

29 数字压力表 个 1 量程：0MPa∽20MPa；精度 0.4 级；具有清零功能 

30 细水雾末端试水装置 套 1 压力表量程：0MPa∽20MPa；精度：0.4 级 

注：其他常用五金工具、电工工具等，按实际需要配备。 

  

  

 



附表 3 

消防安全评估设备配备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配备数量 备注 

1 计算机 套 2 满足评估业务需要 

2 评估软件 套 2 

满足评估业务需要〔评估需要的软件包括而不仅限于：人员

疏散能力模拟分析软件、烟气流劢模拟分析软件（CFD）、

结构安全计算分析软件等〕 

3 烟气分析仪 台 1 满足评估业务需要 

4 烟密度仪 台 1 满足评估业务需要 

5 

辐射热通量

计 

台 1 满足评估业务需要 

 


